附件3:

关于商请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进行复核的函

XX局：
为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精准实施消防安全监督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我局发布公告，引导社会单位自主进行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，根据申报情况初步拟定了XX市本级（XX县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。
为确保名单全面准确，不漏管、不脱管，切实提升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监管质效，现特商请贵部门结合行业监管职责，对拟定名单予以复核，并重点对以下内容进行核对：
一、本行业、本系统应纳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管理的对象是否全部列入。
二、已列入单位是否符合重点单位界定标准。
三、单位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等信息是否真实准确。
请贵部门将复核情况于2026年X月X日前反馈至我局，以便我局依法依规确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，报XX市（县）人民政府备案并向社会公布。
专此函达，望予以支持为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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